
 

  

網路廣告資訊揭露基準及作業辦法草案總說明 

為強化網路廣告平臺防詐作為，從源頭阻斷詐騙來源，詐欺犯罪危

害防制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業於一百十三年七月三十一日經總統公

布施行。為增進網路廣告透明性，以利公眾判斷網路廣告可信度，並協

助司法警察機關追溯詐欺廣告刊播源頭，數位發展部爰依本條例第三十

一條第五項規定，針對網路廣告資訊揭露基準、簡化方式、作業程序及

其他相關事項，擬具「網路廣告資訊揭露基準及作業辦法」(以下簡稱本

辦法)草案計五條，要點如下： 

一、 本辦法之法律依據。（草案第一條） 

二、 廣告資訊揭露之方式。（草案第二條） 

三、 委託刊播者、出資者相關資訊揭露之內容與簡化。（草案第三

條） 

四、 網路廣告平臺業者與他人約定由其直接投放廣告者所負之義

務。（草案第四條） 

五、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草案第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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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廣告資訊揭露基準及作業辦法草案 
條文 說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

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三十一條第

五項規定訂定之。 

一、 明定本辦法之授權依據。 
二、 為增進網路廣告之透明度，以利公

眾判斷網路廣告之可信度，並協助

司法警察機關追溯詐欺廣告之刊

播源頭，並考量網路廣告版位型態

多變，爰訂定資訊揭露基準、簡化

方式及作業程序。 
第二條 本條例第三十一條第一項各款

資訊，應明確揭露於廣告表層。但廣

告版位空間有限者，委託刊播者及出

資者資訊得於廣告表層顯示連結供平

臺使用者點擊查詢。 
本條例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三款

資訊之揭露，其他法令另有規定者，

從其規定。 

一、 為能使公眾能明確掌握所接觸廣

告上揭露之資訊，並增進網路廣告

之透明度，讓公眾判斷網路廣告之

可信度，爰訂定本條例第三十一條

第一項各款資訊原則上應揭露於

廣告表層。另考量網路廣告版面大

小不一，部分版位空間有限，故就

委託刊播者及出資者相關資訊，得

於廣告表層以連結方式提供平臺

使用者點擊查詢。又本項所稱廣告

表層係指無須受眾點擊而可一望

即知之版面。 
二、 為避免與其他法令針對廣告許可

字號揭露規定產生爭議，爰訂定第

二項，於其他法令有特別者，優先

適用。 
第三條 委託刊播者、出資者為自然人

者，揭露資訊應含其居住地區及國民

身分證或護照所登載之姓名。 
委託刊播者、出資者為法人、非

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者，揭露資訊應

包含法人、非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名

稱，以及其事務所或營業者所在地區。 
前二項其他法令另有規定者，從

其規定。 
符合下列情況之一者，得僅揭露

出資者資訊： 
一、 網路廣告平臺業者依本條例第

三十條實施風險評估與防詐措

施後，認定委託刊播者及出資者

非屬高風險業務關係者。 
二、 委託刊播者亦為出資者。 

一、 為明確本條例第三十一條第一項

第二款應揭露之具體內容，分別就

自然人，以及法人、非法人團體或

其他機構，規定應揭露之相關資

訊。 
二、 為避免與其他法令廣告揭露相關

規定產生爭議，爰訂定第三項，於

其他法令有特別者，優先適用。 
三、 為能讓廣告版面資訊揭露一目了

然，且出資者資訊往往對於受眾更

具有判斷廣告真偽之實質影響，故

依本條例第三十一條第二項規定

得簡化揭露資訊，分別就非屬高風

險業務關係之委託刊播者及出資

者，包含廣告代理商若經網路廣告

平臺業者確認非屬高風險業務關

係者，或委託刊播者與出資者同一

之情形，得僅揭露出資者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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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網路廣告平臺業者與他人約定

由其直接投放廣告者，仍負有依本辦

法揭露相關資訊之義務，並應定期或

不定期查驗以確認其投放廣告服務符

合本辦法規定，每年至少查驗四次。 
前項查驗結果應製作紀錄並至少

保存三年，數位經濟相關產業主管機

關必要時得抽查或要求提供相關資

料。 

一、 網路廣告商業模式多元且複雜，實

務上未必皆由網路廣告平臺業者

直接投放廣告，例如：使用聯播網

或其他自動化廣告投放機制，依目

標對象瀏覽偏好、興趣自動投放廣

告。於此情況，網路廣告平臺業者

應負有確認他人投放廣告服務符

合本辦法資訊揭露之義務，並應查

驗確保其投放廣告服務符合本辦

法規定，爰訂定第一項。 
二、 數位經濟相關產業主管機關為了

解網路廣告平臺落實第一項查驗

之情況，爰參考行政罰法裁處權時

效三年，要求網路廣告平臺業者保

存第一項查驗紀錄至少三年。 
第五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本辦法施行日期。 

 

行政院公報　　　　　　　　　　　　　　　　　第   卷　第   期　　        　　教育科技文化篇行政院公報　　　　　　　　　　　　　　　　　第030卷　第178期　　20240920　　教育科技文化篇


